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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县白石镇思变涵拆除重建工程 

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强化绩效和责任意识，切实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预算法》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财政支

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1]285 号）、《湖

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（湘财发

[2012]33 号）、《湘潭县 2020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

（潭财发〔2020〕17 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我局对湘潭县白石镇思

变涵拆除重建工程进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。在自评过程中，工作人

员审阅资料、核实帐务、查勘现场、抽查支付记录、询问、分析相

关数据，通过对绩效目标与绩效结果进行比较，综合分析评价绩效

目标完成情况。自评工作业已完成，报告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 

1、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

湘潭县水利局是湘潭县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，主要负责全

县各类水利工程规划、设计、施工，水旱灾害防御，移民后扶管理，

水资源管理，河道清障、水政执法，水土保持，城镇供水、农村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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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饮水等。 

2、项目概况 

（1）立项依据：湘潭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委员会会议决策（第

二次）。   

（2）项目目的：通过拆除 2 孔老涵，建设 5 孔新涵，增加白

石镇防洪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，改善生态环境，保护人民的生命

财产安全，保障社会的稳定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1、项目长期绩效目标：增加白石镇防洪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

力，改善生态环境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保障社会的稳定，

促进区域经济发展。 

2、项目年度绩效目标：完成拆除原 2 孔浆砌石箱涵（老涵每

孔长 78m），新建 5 孔 C40 砼箱涵（新涵每孔长 76m）。 

（三）项目实施情况 

由湘潭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心任法人并组建项目部，中心主

任胡连检为项目法人代表，副主任郭卫敏为现场技术负责人，罗伟

军担任现场施工员兼安全员，水利局计财股负责项目财务工作。 

1、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

2019 年 7 月 1 日，湘潭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委员会会议纪要

明确：①湘潭县白石镇思变涵拆除重建工程由湘潭县水利局作为业

主进行建设。②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投入和县级财政预算解决。③

湘潭县交通局做好项目监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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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

（1）项目资金管理：我局在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上，严格遵

守《湘潭县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湘潭县水利建设资金

管理细则》、《湘潭县水利局财务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在资金使用

上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按预算执行，本项目资金建立专款专

用、专项核算制度，由计财股进行资金监管。 

（2）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

本项目已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 1628.08 万元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 

通过绩效评价，分析本项目在决策过程、资金分配、资金到位、

管理以及组织实施中存在的不足，进一步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优化

资源配置，控制节约成本，确保项目工程质量，提高服务对象的满

意度、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

为确保绩效评价工作取得成效，我局认真开展本项目支出绩效

自评工作。本项目绩效评价主要遵循相关性、可比性、重要性、定

性与定量相结合、客观公正的原则，从项目的申请、管理、产出、

效益等方面科学设定评价指标，采用目标结果比较法、公众评判法

等评价方法进行评价。首先，收集相关资料，填写项目基础数据表。

其次，调阅了项目组织实施、监管等方面的文件制度，查看了项目

单位在资金使用、组织实施、监管等方面的执行情况，核实项目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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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产出数量、时效和成本，实地查看了项目完成质量及效果情况。

最后，对绩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，并根据设定的绩效评价标准，对

各项指标进行评价，形成本绩效自评报告。 

三、项目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

本项目概算投资 1628.08 万元，已支付工程款 1628.08 万元。

在 2020 年 4 月已完成拆除原 2 孔浆砌石箱涵，新建 5 孔 C40 砼箱

涵的建设任务。项目的建成，增加了白石镇防洪和抵御自然灾害的

能力，改善了生态环境，对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保障社会的

稳定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。 

四、存在的问题 

因 2020 年年初突发新冠肺炎疫情，为控制疫情需要，项目于

1 月 31 日至 3 月 15 日停工，16 日复工，实际完工日期为 2020 年

4 月底，比原计划推迟了 1 个月。 

五、改进措施及建议 

（一）改进措施：为赶工期，复工后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增

加了施工班组、机械设备采用流水作业法施工。 

（二）建议：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。 

 

湘潭县水利局 

2021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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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等次 优 

得分 99 

四、评价人员 

姓名 职称/职务 单  位 签字 

吴能 局长 湘潭县水利局  

赵向阳 副局长 湘潭县水利局  

胡连检 主任 湘潭县水利局  

周焕 计财股长 湘潭县水利局  

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单位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项目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主管部门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主管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7881511 

 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57881665 

 


